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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吉林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电股份”或“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

下简称“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557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吉电股份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621,512,195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2.8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1,783,739,999.65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1,731,818,153.08 元。以上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3]第 90480002 号”《吉林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情况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第五次会议决议，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决议，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项目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松花江热电新建背压机组项目 132,241 124,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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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拟使用募集资金合计金额依据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进行相应调整，据此对补充

流动资金项目的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若公司已通过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对松花江热电新建背

压机组项目进行了投资，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将

予以置换。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不足以满足项目的投资需要，不足部分由公司通

过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等方式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

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投产后，供汽能力新增 622.5 吨/小时，能有效提

高公司的工业蒸汽市场供应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的文件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

专审字[2014]第 01450001 号”《鉴证报告》，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松花江

热电新建背压机组项目已完成投资额为 1,239,457,088.33 元，公司通过银行贷款

预先投入到松花江热电新建背压机组项目金额为 1,135,998,925.94 元，拟以募集

资金置换金额为 1,135,998,925.94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上表中拟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项目均属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方案已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范围。 

四、本次置换履行的内部程序情况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吉电股份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2 补充流动资金 53,512 48,320 

 合计 185,753 173,182 

序

号 
募集资金项目 

已完成 

投资金额 

已通过银行贷款 

预先投入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 

置换金额 

1 松花江热电新建背压机组项目 1,239,457,088.33 1,135,998,925.94 1,135,998,925.94 

合计 1,239,457,088.33 1,135,998,925.94 1,135,998,9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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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吉电股份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瑞华专审字[2014]第 01450001

号”《鉴证报告》，其认为吉电股份编制的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吉林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以银行贷款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中的披露与实

际情况相符。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1,135,998,925.94 元置

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

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

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黄  涛 周志林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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